
   

附 表  

立 法 會 問 題 第 八 條  

 

本 港 與 其 他 國 家 用 作 逃 生 途 徑 的 樓 梯 的 主 要 設 計 規 定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豎板是樓梯梯級的垂直部分。一般而言，為確保通道安全，豎板的高度不得超過某

一個上限標準。  

2   踏板是樓梯梯級的平面部分，是從一個豎板面量度至下一個豎板面。一般而言，為
確保通道安全，踏板的深度須達到某一個最低標準。   

國 家 ／  
城 市  

每 段 樓 梯 的  
豎 板 數 目 上 限  

豎 板 的 尺 寸 上 限 1  
(毫 米 )  

踏 板 的 尺 寸 下 限 2  
(毫 米 )  

香 港  16 175 (室 內 樓 梯 )  

160 (室 外 樓 梯 )  

150，但 下 限 為 75 (學 校 )

150 (公 眾 娛 樂 場 所 )  

225 (室 內 樓 梯 )  

280 (室 外 樓 梯 )  

250 (學 校 )  

280 (公 眾 娛 樂 場 所 )  

新 加 坡  18 175 225-250 

英 國  16 180-220 220-280 

澳 洲  18 190 240-250 

美 國  21-36 180 280 


